
平安大华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关于调整货币基金快速赎回业务限额的公告

根据中国人民银行和中国证监会《关于进一步规范货币市场基金互联网销售、赎回相

关服务的指导意见》的相关要求，平安大华基金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决

定自 2018年 7月 1日起对单个投资者在单个销售渠道持有的单只货币市场基金快速赎回业

务限额调整为 1万元（含）。

重要提示：

1、快速赎回业务为本公司为投资者提供的一项增值服务，本增值服务非法定义务，

提现有条件，依约可暂停。

2、本公司旗下货币基金的普通赎回（T+1日到账）不受限额限制。如您有超过 1万

元的大额资金使用需求，可通过普通赎回完成。交易日 15：00前进行赎回的，资金在下一

个交易日到账；交易日 15：00后或非交易日进行赎回的，视为下一个交易日发起的赎回申

请，资金在下两个交易日到账。

如有大额资金需求，建议投资者发起普通赎回，提前做好资金安排。

3、如有疑问，投资者可通过以下途径咨询有关详情 

客服电话：400－800－4800 

网址：http://fund.pingan.com/

特此公告

平安大华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2018年 6月 26日


